长安大学处级机构财务“一支笔”
备案留样

计划财务处：
根据                  号文件，自    年    月    日起，同志任          院长，为本单位的财务“一支笔”，请按有关要求办理财务“一支笔”备案手续。
财务“一支笔”签名留样：

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